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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安徽农业大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
年度检查验收结果的通知

各学院、部，机关相关部门、校直有关单位：
    根据学校《关于对我校校级质量工程项目进行年度检查验收的通知》要求，各学院对2013年以来立项的校级质量工程项目进行了年度检查验收。在各学院检查验收的基础上，学校又组织相关专家对部分教研项目和其他质量工程项目进行了审核。现将检查验收和审核结果一并公布如下（见附件)。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校级质量工程项目的检查验收工作，对完成质量不高或延期的项目负责人提出整改要求，确保下一年度按期完成项目规定的任务；对予以撤销的项目，项目负责人下一年度不得申报校级及以上各类质量工程项目。

附件：安徽农业大学校级质量工程年度检查验收结果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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